关于梧州高级中学2026年6月至2028年5月物业管理服务采购项目（WZZC2026-C3-990097-WZSG）的质疑答复函

质疑人：梧州市东融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  址：广西梧州市长洲区商贸大道21号第1幢东融电商大厦16层 
邮  编：543000
  联系人：冯春宣，联系电话：0774-6029783
    一、质疑事项

质疑事项1：评标委员会径直以“报价明细表填报瑕疵”否决我方投标，未依法询标澄清，评审程序严重违法。

质疑事项2：评标委员会对不同投标人执行双重评审标准，同类问题不同判，评审不公、依据随意。

质疑事项3：评标委员会自行增设招标文件以外的废标条件，评审标准适用违法、审查依据随意创设。

质疑事项4：评标委员会违法推定“未填服务月数即默认履约满24个月”，无任何法律及文件依据。

质疑事项5：招标文件明确要求服务人数为27人，中标供应商《竞标报价明细表》却未填报该关键信息，存在同类填报瑕疵却直接通过符合性审查，评审标准严重不统一、适用不公。

与质疑事项相关的质疑请求

1、撤销评标委员会作出的我方符合性审查不符合的评审结论，将我方投标文件重新纳入符合性审查及后续全部评标流程；

2、认定本次评标程序违法，评标委员会未依法询标澄清径直否决我方投标的行为无效；

3、认定评标委员会存在双重评审标准、选择性评审的不公行为，对本项目全部投标人报价明细表、报价响应文件开展全面统一复核;

4、依据我方加盖公章的24个月履约《服务承诺书》及两年服务期正式报价文件，重新审核我方整体投标文件响应性；

5、书面公示并列明本次评审中适用的允许‘报价明细表未填报服务月份即默认履约满24个月’的本项目招标文件专属条款、对应规则依据，以及本次全部投标人报价明细表服务月份填报情况的评审认定结果;

6、依法认定评标委员会自行增设评审门槛、创设废标条件的评审行为无效；

7、书面公示并列明本次评审中适用的允许供应商《竞标报价明细表》“服务人数”栏目完全空白未填报，为何不认定为“填报瑕疵/不响应/无效标”，而直接通过符合性审查;并公开本次所有投标人《竞标报价明细表》填报的内容及对应评审结论。

三、质疑答复

采购人针对质疑事项1的答复意见
根据《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八条磋商小组在对响应文件的有效性、完整性和响应程度进行审查时，可以要求供应商对响应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等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更正。供应商的澄清、说明或者更正不得超出响应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响应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2、贵司提供的报价明细表存在3处主动填报的服务周期缩减，没有完全响应磋商文件采购需求中服务期24个月的要求。依据磋商文件“投标人须知前附表26.2要求：技术需求评审中允许负偏离的条款数为：0项”，贵司此处已属负偏离。依据本项目磋商文件第四章评标方法及评标标准“二、评标程序2.3第二款”要求，贵司的响应文件被视为投标无效文件。

综上，本项质疑不成立。
采购人针对质疑事项2的答复意见
磋商小组成员严格按照采购文件第四章规定的方法、评审因素和标准对投标文件进行评审，本项目仅此一个评审标准。磋商小组成员根据采购文件及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对各供应商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审，各供应商的响应情况已在评审中得到真实体现。本项质疑不成立。
采购人针对质疑事项3的答复意见
磋商小组成员根据采购文件及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对各供应商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审，各供应商的响应情况已在评审中得到真实体现。依据磋商文件“投标人须知前附表26.2要求：技术需求评审中允许负偏离的条款数为：0项”，贵司此处填报月份数不足24个月已属负偏离。依据本项目磋商文件第四章评标方法及评标标准“二、评标程序2.3第二款”要求，贵司的响应文件被视为投标无效文件。本项质疑不成立。
采购人针对质疑事项4的答复意见
磋商小组成员严格按照采购文件第四章规定的方法、评审因素和标准对投标文件进行评审，本项目仅此一个评审标准。磋商小组成员根据采购文件及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对各供应商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审，各供应商的响应情况已在评审中得到真实体现，参与本项目竞标的其余供应商均以不同形式表述满足了磋商文件中的服务周期24个月或2年，并不是由磋商小组主观自评判断。本项质疑不成立。
采购人针对质疑事项5的答复意见
1、磋商文件仅整体约定27人服务人数，未强制要求在报价明细表中拆分列明各项工作的人数，该填报要求不属于磋商文件明确规定的实质性否决条款。

2、成交供应商的报价已完整覆盖27人的全部成本，仅未在分项表格中拆解人数，既没有主动缩减免除人员配置的书面表述，也不存在反向限制采购需求的内容，不会影响后续履约承诺。

3、贵司被否决投标的事项，和成交供应商未填报的内容不属于同类审查项，评审标准未出现双重适用的歧视性问题，该评审行为符合政府采购“按采购文件载明的标准审查”的基本原则。

综上，本项质疑不成立。
四、处理情况

综上所述，贵公司提出的所有质疑事项均不成立。作出如下处理：
（一）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六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认为供应商质疑不成立，或者成立但未对中标、成交结果构成影响的，继续开展采购活动”的规定，本项目继续开展采购活动。
（二）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七条的规定，贵公司对本答复如不满意，可在质疑答复期满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投诉。
           梧州高级中级
            2026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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